
�������胎儿主要靠胎盘提供营养， 正常生产过
程应是胎儿先娩出， 胎盘再娩出， 但临床上
有一种特殊情况， 即分娩未启动、 胎儿未娩
出之前， 胎盘就已经发生剥离， 称为胎盘早
剥。 胎盘早剥属于妊娠晚期严重并发症， 起
病急、 进展快， 胎盘一旦全部剥离， 胎儿会
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 在短时间内出现宫内死
亡， 同时也将孕妇推入危机之中， 被视为产科
“红色预警”。

胎盘早剥通常发生在孕 20 周后或分娩期，
具体原因不明， 可能与某些疾病有关， 如妊娠
期高血压， 特别是重度子痫前期、 慢性肾病或
全身血管病变等， 也可能与外力因素有关， 如
跌倒、 撞击等， 或者与胎膜早破、 羊水过多、
双胎分娩、 高龄多产等因素有关。

胎盘早剥来势汹汹， 且预防和识别难度非
常大， 女性在怀孕期间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定期产检， 早期发现高危或疾病因素， 早
干预， 早治疗， 并选择具备相关抢救设备和条
件的医院产检和分娩， 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有
一份完整的病历资料作为参考， 确保分娩安
全； 2） 孕期避免机械性刺激， 如撞击腹部、
跌倒等； 3) 孕晚期要避免长时间仰卧体位，
以免腹压骤然变化； 4) 关注胎动变化， 尤其
是孕晚期， 如每 2 小时胎动低于 10 次， 或出
现胎动突然增加或减少时， 需及时就医； 5）
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性腹胀、 腹痛及阴道
流血， 应马上就医， 就医前避免过饮和饱食。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一科 黄漫丰 谭雅芳
（指导： 副主任护师 黄利敏）

产科红色预警———胎盘早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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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24 月龄婴幼儿喂
养与营养要点

1.�支持母乳喂养 托育机
构在妇幼保健机构、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指导下， 做好母乳
喂养宣教， 并按照要求设立喂
奶室或喂奶区域， 配备相关设
施、 设备， 鼓励母亲进入托育
机构亲喂， 并做好哺乳记录。

2.�辅食添加原则与注意事
项 1） 从 6 月龄开始添加辅
食 ， 首选富含铁的泥糊状食
物。 2） 鼓励尝试新食物， 每
次添加一种， 并观察是否出现
呕吐 、 腹泻 、 皮疹等不良反
应， 出现不适或严重不良反应
者， 及时通知家长并送医。 3）
逐渐调整辅食质地， 与婴幼儿
的咀嚼吞咽能力相适应， 从稠
粥、 肉泥等泥糊状食物逐渐过
渡到半固体或固体食物 。 4）
保证食物多样化 ， 包括谷薯
类 、 豆类和坚果类 、 肉类 、
蛋、 蔬果、 奶制品等。 5） 婴
幼儿辅食应单独制作， 并保证
食材营养新鲜， 制作过程注意
卫生， 进食过程注意安全， 1
岁以内婴幼儿辅食不添加盐、
糖和调其他味品。

3.�自带食物管理 如家长
要求使用自带食物， 托育机构
应与家庭充分沟通， 并做好接
收和使用记录。 如使用特殊医
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家长应
提供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建议。

4.�顺应喂养 根据不同年
龄婴幼儿的营养需要、 进食能
力和行为发育需要， 提倡顺应
喂养。 喂养过程中， 及时感知
婴幼儿发出的饥饿或饱足反
应， 鼓励但不强迫进食； 添加
辅食后， 引导婴幼儿咀嚼和吞
咽， 并逐步尝试自主进食。

二、 24~36 月龄幼儿的喂
养与营养要点

1.�合理膳食 1） 每日膳食
由谷薯类 、 肉类 、 蛋类 、 豆
类、 乳及乳制品、 蔬菜水果等
组成 ， 做到膳食多样化 。 2）
每日三餐两点， 主副食并重。
加餐以奶类、 水果为主， 配以
少量松软面点 ， 注意份量适
宜， 不能影响正餐进食量。 晚

间不宜安排甜食 ， 以预防龋
齿。 3） 保证幼儿按需饮水， 并
保证饮用水安全。 4） 选择营养
丰富、 新鲜安全的食材制备食
物， 制作过程注意卫生， 进食
过程注意安全。 5） 食物合理烹
调， 适量油， 少盐、 少糖、 少
调味品， 烹饪方式宜采用蒸、
煮、 炖、 煨等方法， 少用油炸、
熏制、 卤制等。

2.�培养良好的习惯 1） 鼓
励幼儿自主进食， 进餐时间控
制在 30 分钟内， 并培养进餐礼
仪。 2） 根据幼儿特点选择和烹
制食物， 引导幼儿对健康食物
的选择， 培养不挑食、 不偏食
的良好习惯。 3） 进食过程注意
安全， 不提供易导致呛噎的食
物， 如花生、 腰果、 葡萄、 果
冻等。 4） 合理安排幼儿户外活
动， 每天不少于2 小时。

三、 婴幼儿食育
1.�感受和认识食物 通过视

觉、 触觉、 嗅觉、 味觉、 听觉
等引导婴幼儿感知食物的色、
香、 味、 质地， 激发婴幼儿对
食物的兴趣， 也可以让幼儿观
察或参与简单的植物播种、 照
料、 采摘等过程， 并参与食物
的制备。

2.�培养饮食行为 营造安
静温馨 、 轻松愉悦的就餐环
境， 引导婴幼儿享受食物， 逐
步养成规律就餐、 专注就餐、
自主进食的良好饮食习惯。

3.�体验饮食文化 培养用
餐礼仪 、 感恩食物 、 珍惜食
物， 并结合春节、 元宵、 端午
和中秋等传统节日活动， 让幼
儿体验中华饮食文化。

四、 喂养和膳食管理
1.�规章制度建设 1） 建立

完善的母乳、 配方食品和商品
辅食喂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范， 包括喂奶室管理制度， 配
方食品和商品辅食的接收、 查
验及储存、 使用制度， 及相关
卫生消毒制度 。 2） 托育机构
从供餐单位订餐的， 应当建立
健全机构外供餐管理制度， 选
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能承担
食品安全责任、 社会信誉良好
的供餐单位。 对供餐单位提供

的食品随机进行外观查验和必
要检验， 并在供餐合同 （或协
议） 中明确约定不合格食品的
处理方式。 3） 鼓励母乳喂养，
为哺乳母亲设立母婴室， 并配
备流动水洗手等设施、 设备。
4） 乳儿班和托小班应设有配
餐区， 配餐区域有流动水洗手
设施、 操作台、 调配设施、 奶
瓶架， 配备奶瓶、 奶嘴专用清
洗 、 消毒工具 ， 以及乳类储
存、 加热设备。 5） 托育机构
应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并
制订相关工作人员岗位工作职
责， 上岗前应当参加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和婴幼儿营养等专业
知识培训。 6） 婴幼儿膳食应
有专人负责， 工作人员与婴幼
儿膳食要严格分开。 7） 做好
乳类喂养、 辅食添加、 就餐等
工作记录。

2.�膳食和营养要求 1） 根
据不同月龄 （年龄) 婴幼儿的
生理特点和营养需求， 制定符
合要求的食谱， 食谱要具体到
每餐次食物品种、 用量、 烹制
或加工方法及进食时间 。 2）
主副食的选料、 洗涤、 切配、
烹调方法要符合婴幼儿清淡口
味 ， 注意食物色 、 香 、 味 、
形， 提高婴幼儿的进食兴趣。
3） 食谱中各种食物所提供的
能量和营养素水平， 应参照中
国营养学会颁布的 《中国居民
膳 食 营 养 素 参 考 摄 入 量
(2013)》。 4） 注意各餐次热量
分配， 即早餐提供的能量约占
一日的 30% (包括上午的点
心)， 午餐占 40% (包括下午的
点心)， 晚餐占 30% (包括晚上
的水果、 牛奶等）。 5） 半日托
及全日托的托育机构至少每季
度进行一次膳食调查和营养评
估。 6） 注意三大营养素热量
占比， 即蛋白质占 12%~15%，
脂肪占 30%~35%， 碳水化合
物占 50%~65%。 7） 有条件的
托育机构可为贫血 、 营养不
良、 食物过敏等婴幼儿提供特
殊膳食， 有特殊喂养需求的，
婴幼儿监护人应当提供书面说
明。 8） 定期进行生长发育监
测， 保障婴幼儿健康生长。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确保 3岁以下婴幼儿喂养安全
国家卫健委印发《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指南》

������6岁的添添近两年来总是反复喉咙肿痛， 并
伴有恶心、 呕吐、 反流、 食欲减退等症状， 妈妈
曾多次带他去医院检查， 但始终没有找到原因。
近日， 妈妈再次带添添来到医院， 医生建议他做
个食物特异性抗体 IgG4检测， 结果发现添添对
牛奶， 尤其是牛奶中的酪蛋白、 α-乳清蛋白高
度敏感。 在医生的建议下， 妈妈尽量回避所有含
乳蛋白的食物， 如牛奶、 酸奶、 奶油和奶酪等，
之后添添再也没有出现过咽喉肿痛等症状了。

食物过敏是指人体免疫系统错误地将进
入体内的某种或多种食物当做有害物质， 产
生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 当食物再次进入体内
后， 抗体与食物分子结合， 产生抗原抗体免
疫反应， 从而表现出一系列症状， 如脸上长
痘出疹、 皮炎， 或经常性失眠、 长期黑眼圈、
鼻窦炎、 头痛、 慢性关节炎等。 引起过敏的
常见食物主要有鸡蛋、 牛奶、 小麦 、 大豆 、
花生、 虾蟹、 坚果、 鱼类等。

IgG4 介导的食物过敏通常为迟发反应 ，
即食用某种食物后不会立即出现过敏反应 ，
一般会在数小时， 甚至数天后出现过敏症状。
通过检测血清中食物特异性 IgG4 抗体， 可判
断与慢性临床症状相关的食物过敏原， 从而
控制疾病发展的源头， 阻止疾病继续发展 ，
解决长期病患， 提高生活质量。

食物特异性过敏原 IgG4 抗体检测最多可
检测 80 样食物， 抽血前无需空腹， 采样也较
为简便， 次日即可出结果， 简便易行， 以下几
类人群建议做个 IgG4 检测： 1） 经常出现乏
力、 头痛、 痤疮、 湿疹、 腹泻、 腹胀、 便秘等
症状， 但又无法找出原因者； 2） 过敏体质或
患有过敏性疾病的人； 3） 父母双方或其中一
方属于过敏体质者； 4） 学龄期儿童； 5） 孕妇
和哺乳期女性； 6） 注重个人健康管理者。

浙江省人民医院输血科 项伟玲

������为进一步加强对托育机构
工作的指导， 提高托育机构
服务质量， 保障婴幼儿安全
健康成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织编写了 《托育机构婴幼
儿喂养与营养指南 （试行）》，
适用于经有关部门登记、 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 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
半日托、 计时托、 临时托等
托育服务的机构。

男孩反复咽喉肿痛
竟是因为牛奶过敏


